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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旨在帶給您最新的金融法令變動訊息，協助您快速掌握並及早因應法令變動所帶來的潛

在變化及挑戰。彙總僅供參考，如您需要更進一步之意見及資訊，歡迎與我們的專業團隊聯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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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法規函令變動 

01 金管會發布鼓勵外國資產管理公司在臺設置區域中心之獎勵措施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4 日 資料來源：金管會 1140904新聞稿 

為推動臺灣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於 113 年 9 月 10 日

正式公布五大計畫及 16 項重點策略，期望達成「二年有感、四年有變、六年有成」的目標，其中「吸

引外國資產管理公司在臺設置區域中心」為「壯大資產管理計畫」中「擴大外國資產管理業投資」項

下之重要措施，目前已有聯博、安聯、景順、摩根、貝萊德、富達、瀚亞等 7 家外資投信集團已在臺

設置區域中心。  

為鼓勵外國資產管理公司在臺設置區域中心，金管會修正相關令釋，提供獎勵措施如下： 

一、 針對在臺設置區域中心之境外基金機構，放寬其委任之總代理人辦理境外基金募集銷售案件得

採申報生效制：現行境外基金審查原則採申請核准制，金管會於 114 年 8 月 29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40383984 號令增訂，境外基金機構已在臺設立全球或區域性之基金服務機構，並經金管會認可

者，其境外基金募集銷售案件得採申報生效制，於本會收到申報書即日起屆滿 45 個營業日申報生

效，以加速其境外基金審查時程。 

二、 針對在臺設立核心職能區域中心之境外基金機構，放寬其境外基金之國人投資比率（國人投資

金額占個別境外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上限至 90%：現行規範境外基金之國人投資比率上限為

50%，惟基金註冊地經我國承認並公告者或境外基金機構取得深耕計畫認可，國人投資比率上限可

提高為 70%。金管會於 114 年 9 月 2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40384085 號令增訂，境外基金機構在臺設

立全球或區域性之投資研究、產品設計、風險控管或投資交易等核心資產管理技術性質之基金服務

機構，並經金管會認可者，前揭國人投資比率上限提高為 90%。 

金管會期待藉由前開獎勵措施吸引外國資產管理公司在臺設置區域中心、擴大在臺投資，及深化對

我國資產管理人才之培育力道，以達成投資臺灣支持產業發展之核心目標。 

 

PwC 觀察 

為實現推動台灣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之目標，金管會去年發布「壯大資產管理計

畫」，推出擴大外國資產管理業投資及壯大本國資產管理規模等重點策略，並逐步

鬆綁及調整相關法規與函令。 

金管會本次發布函令，增列境外基金得採申報生效制之適用情境，也放寬過往國內

投資人投資境外基金之比率限制。前述優惠措施，除預期可培育投信產業人才並強

化我國資產管理業之競爭力，亦將有助於外資投信業拓展境外基金業務。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509040002&dtabl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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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在臺設置區域中心並申請金管會認可之外資投信業宜檢視相關資格條件，評估

設置區域中心對其既有內部控制與作業流程的影響，調整相關內部規章與作業流

程，以降低法令遵循風險，並維持有效適當之內部控制制度運作。 

 
 

 

02 
有關融資租賃業納入金融消費者保護法適用之相關公告及子法，自 114年 9月 15

日生效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資料來源：金管會 1140828 新聞稿 

金管會為增進消費者權益保障，於 114 年 6 月 30 日公告納管 12 家融資租賃公司及修正發布 4 項金

融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金保法」）授權子法，依該公告及子法之規定，生效日期由金管會另定

之；金管會考量業者需一定時間進行契約修正、業務模式調整、內部系統建置開發及員工教育訓練

等準備工作，爰將公告及子法定於 114 年 9 月 15 日生效。 

另金管會表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主動告知並經本會確認其旗下所屬創鉅有限合夥未來仍會從

事以自然人為對象之應收帳款收買、分期付款買賣或具類似融資性質業務，爰新增公告「創鉅有限

合夥」為納管對象。 

有關融資租賃業納入金保法適用後，應依相關子法之規定辦理下列事項： 

一、 利率及費用之揭露： 

（一）融資租賃業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時，對利率及費用之揭露，應以年利率及總費

用年百分率為之。 

（二）融資租賃業應對金融消費者說明其應負擔之費用及違約金，包括收取時點、計算及收取方式，

以及利率、利息計算方式。 

二、 融資租賃業委託他人辦理業務招攬，應確保受委託者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符合相

關規定，並應建立監督管理及定期查核機制。 

三、 融資租賃業提供商品或服務前，應踐行認識金融消費者（KYC）程序，瞭解金融消費者或欲為

保證人之資力、信用、借貸狀況、資金需求原因，以確保所進行之業務與金融消費者之還款能力、所

能承擔之風險相符。 

四、 融資租賃業提供之融資金額，不得逾越交易標的物於申辦業務時之價值。 

五、 融資租賃業自行或委託外部機構進行催收作業時，不得有暴力、恐嚇、脅迫、辱罵、騷擾、虛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2&parentpath=0&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508280001&dtabl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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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詐欺、造成金融消費者隱私受侵害或其他不當之債務催收行為;並應建立對外部催收機構之遴選

標準、監督管理及定期查核機制。 

六、 融資租賃業不得拒絕金融消費者提前清償，如收取提前清償違約金者，違約金之計算及收取方

式應於契約明定，並告知金融消費者。 

七、 融資租賃業不得有代簽章、使金融消費者簽具發票日或金額為空白之本票、未經金融消費者同

意或授權而填寫有關業務契約文件及繳款遲延時併收賠償性違約金與遲延利息之情事。 

八、 融資租賃業與金融消費者完成契約訂定後，應即時將該契約交付金融消費者。 

九、 如經金融消費者要求，且融資租賃業確認契約金額及相關費用已清償完畢，融資租賃業應交付

清償證明，載明清償日期及金額。 

十、 融資租賃業以應收帳款收買及分期付款買賣方式辦理融資，債權不得讓與第三人。但因併購等

依法令規定而有讓與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融資租賃業者如有違反上開金保法授權子法之規定，依金保法第 30 條之 1，，將新新臺三三十元以以

上一千元以以下罰鍰。 

 

PwC 觀察 

本次金保法授權子法修正，納管提供自然人分期付款買賣、收買應收帳款或具類似

融資性質業務的融資租賃業者，要求前述融資租賃業於提供金融消費者商品或服務

前，應踐行認識金融消費者（KYC）程序，並規定不得有融資金額逾越申辦業務時

價值、拒絕金融消費者提前清償等情事。 

鑒於現經納管之融資租賃業如違反金保法授權子法將可能面臨新臺三三十元以以

上一千元以以下罰鍰，相關融資租賃業宜儘速辨識此次修法對其業務的影響，依據

修法要求調整業務範圍與作業流程，建立符合業務規模與特點的法令遵循風險制

度，並透過宣導及教育訓練，提升法令遵循風險管理效能，以降低法令遵循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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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稅務法規變動 

01 
未分配盈餘申報減除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年度虧損，應包含稅後淨利（損）

以外純益（損）項目計入未分配盈餘數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3 日 資料來源：財政部 1140903 新聞稿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如有列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年度

虧損額」減除項目，應併計稅後淨利（或淨損）以外純益（或淨損）項目計入未分配盈餘數。 

該局說明，依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 第 2 項第 1 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8 條之 10 第 1 項規定，營利

事業未分配盈餘申報減除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年度虧損，係指營利事業次一年度財務報表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查定之本期稅後淨利（或淨損），加計本期稅後淨利（或淨損）以外純益項目計入該年

度未分配盈餘數及減除本期稅後淨利（或淨損）以外純損項目計入該年度未分配盈餘數後之稅後純

損金額。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 111 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列報減除「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年度虧損額」

項目新臺三（下同）2,000 元以，經查甲公司提示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112 年度財務報表列載本期稅後

淨損 2,000 元及本期稅後淨損以外純益項目計入未分配盈餘數 400 元以，依上開規定計算可減除之

虧損額應為 1,600 元以，甲公司短漏報未分配盈餘 400 元以（2,000 元以—1,600 元以），經該局核

定補徵稅額 20 元以（400 元以*稅率 5%），並裁新罰鍰。 

營利事業列報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應特別留意相關法令規定，以免遭稽徵機關調整補稅並新罰。 

 

 

02 11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繳納暫繳稅額或辦理暫繳申報相關規定說明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資料來源：財政部 1140827 新聞稿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會計年度採曆年制者，應自 114 年 9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相

關規定說明如下： 

一、暫繳稅額計算及繳納： 

（1）一般暫繳申報案件：營利事業按上（11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不包括交易

符合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規定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暨股份或出資額之所

得，依同法第 24 條之 5 第 2 項規定分開計算之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暫繳稅額，除以投資抵減稅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0ef6089f34f448a6a6fa4b1c79ed63de#gsc.tab=0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7ba73ba1e4bd4e2897081d7e8af5db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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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行政救濟留抵稅額或扣繳稅額等項目抵減暫繳稅額者，應填具暫繳稅額申報書、檢附暫繳稅額

繳款收據，一併辦理暫繳申報外，於自行繳納暫繳稅款後得免辦理暫繳申報。 

（2）試算暫繳申報案件：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合作社、醫療社團法人或非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1 規定之有限合夥組織，會計帳冊簿據完備，使用所得稅法第 77 條所稱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並如期辦理暫繳申報者，得以 114 年度前 6 個月之營業收入總額，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試算其前半年之營利事業所得額〔免依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3 規定試算應認列受控外國企業（CFC）

之投資收益〕，按當年度稅率計算暫繳稅額；另 114 年度前 6 個月倘有交易符合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規定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暨股份或出資額所得之應納稅額，應合併計算暫

繳稅額，一併辦理暫繳申報。 

（ 3 ）繳納 方式可 經由電 子暫 繳申報 繳稅 系統或 財政 部稅務 入口網 站（網 址 ：

https://www.etax.nat.gov.tw）列印附條碼繳款書或自行填妥自繳稅額繳款書後，向代收稅款之金融

機構（郵局不代收）、便利商店（稅額在新臺三 3 元以以下者）繳納；或使用自動櫃員機（ATM）、

晶片金融卡、活期存款帳戶轉帳繳納；抑或使用信用卡繳納。 

二、免辦理暫繳申報及繳納： 

營利事業有下列情形者，無須繳納暫繳稅額亦無須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1）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其營利事業所得稅依所得稅法第 98 條之 1 規定，應

由營業代理人或給付人扣繳者。 

（2）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及經核定為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利事業。 

（3）依所得稅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者。 

（4）營利事業於暫繳申報期間屆滿前遇有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情事，依規定應辦理當期決算申

報者。 

（5）上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無應納稅額或本年度新開業者。 

（6）營利事業按其上（113）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不包括所得稅法第 24 條之 5

第 2 項規定分開計算之應納稅額）二分之一計算之暫繳稅額在新臺三 2,000 以以下者。 

（7）合於免納所得稅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依法經營不對外營

業之消費合作社、公有事業。 

（8）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營利事業。 

營利事業多加利用網路辦理暫繳申報，網路申報身分憑證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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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x.nat.gov.tw ）申請簡易報稅密碼或使用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網址：

https://moeaca.nat.gov.tw）核發工商憑證 IC 卡，即可方便且快速完成暫繳申報。 

 

 

03 兼營營業人向境外電商購買電子勞務，應申報購買國外勞務並依規定報繳營業稅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5 日 資料來源：財政部 1140825 新聞稿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稱營業稅法）第 4 章第 1 節規定計算

稅額之營業人，如兼營免稅貨物或勞務，向境外電商購買 AI 工具或線上服務（如 ChatGPT）等電子

勞務，應依營業稅法第 36 條及「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規定，申報繳納營業稅。 

該局說明，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

買受人，且買受人非屬境內自然人者，應由勞務買受人於給付報酬之次期開始 15 日內，報繳營業稅。

勞務買受人為依營業稅法第 4 章第 1 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如兼營同法第 8 條第 1 項免稅貨物

或勞務，應於給付報酬之次期開始 15 日內，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計算進項稅額不得

扣抵銷項稅額之比例（即不得扣抵比例），並視選擇按比例扣抵法或直接扣抵法，計算向境外電商購

買電子勞務應納之營業稅額，併同當期營業稅額申報繳納。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為依營業稅法第 4 章第 1 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且兼營免稅貨物或勞務，

採比例扣抵法計算不得扣抵進項稅額，114 年 5 月 18 日向 A 境外電商購買 AI 會議記錄工具，金額

計新臺三（下同）260,000 以，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規定，計算 114 年 5-6 月（期）

不得扣抵比例為 40%，，甲公司應於次期開始 15 日內（即 114 年 7 月 15 日前）向國稅局申報營業稅，

按當期不得扣抵比例計算購買國外勞務應納稅額為 5,200 以（給付額 260,000 以*徵收率 5%*當期

不得扣抵比例 40%），併同當期營業稅申報繳納。 

兼營營業人如向境外電商購買國外勞務，購進之勞務非供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者，漏未依規定

申報繳納營業稅，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在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

人員進行調查前，主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及補繳所漏稅額，可加計利息免罰。 

 

PwC 觀察 

提醒營利事業，不同類型之勞務買受人向境外電商購買電子勞務之稅務新理方式

略有不同，營利事業應視買受人及納稅義務人之類型依營業稅法第 36 條規定報

繳。 

 
 

https://www.ntbt.gov.tw/singlehtml/41ae3594197f4f69b47753ce08188516?cntId=154b404429a74b60b77d7e71e1d25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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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營利事業未按持股比例認購被投資公司增資發行新股，致股權淨值減少而沖抵保

留盈餘者，應留意未分配盈餘計算規定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1 日 資料來源：財政部 1140821 新聞稿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未按持股比例認購被投資公司增資發行新股，致投資比例發生變

動，使股權淨值因而減少，經依序沖抵資本公積及保留盈餘，其屬沖抵該增資年度之上年度及當年

度稅後盈餘部分，得分別列為該上年度及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 

該局進一步說明，採權益法認列被投資公司權益變動之營利事業，因未按持股比例認購被投資公司

增資發行新股，致投資比例發生變動，使股權淨值發生減少數，依國際會計準則或企業會計準則公

報規定調整投資之帳面金額及權益項目，應先沖抵同種類交易所產生之資本公積，不足數再沖抵保

留盈餘。依據財政部 106 年 11 月 22 日台財稅字第 10604697440 號令規定，沖抵保留盈餘時，經依

序沖抵 86 年度以前年度保留盈餘、87 年度以後年度之保留盈餘，其屬沖抵該增資年度之上年度及

當年度稅後盈餘部分，得分別列為增資年度之上年度及當年度應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之

減除項目。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之被投資公司於 110 年 6 月增資發行新股，甲公司未參加認購新股，致投資

比例發生變動，使股權淨值減少新臺三（下同）500 元以，甲公司以帳上無同種類交易所產生之資本

公積，故沖抵保留盈餘 500 元以，並於辦理 110 年度未分配盈餘時，將該沖抵保留盈餘數 500 元以

列為減除項目。經該局查得甲公司帳載 87 年度至 109 年度保留盈餘達 8 千元以，甲公司應依序且

足額先沖抵該保留盈餘，尚不得沖抵 110 年度稅後盈餘及列為 110 年度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爰予

剔除補稅 25 元以。 

 

PwC 觀察 

營利事業應注意，保留盈餘減少數應依其發生原因判斷能否列入 ARE 減除。若有

依會計準則規定應先沖抵資本公積，不足數再沖抵保留盈餘之交易，須符合財政

部函令規定(經依序沖減資本公積及以前年度保留盈餘，包含 86 年度以前之盈

餘，仍有不足時再以上年度及當年度盈餘沖抵的)才能列入 ARE 減除項目(屬其他

經財政部核准之項目)。 

 
 

 

05 
營業人受託代收轉付款項，於收取轉付之間無差額，且取得憑證買受人載明為委

託人者，免開立統一發票，並免列入銷售額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19 日 資料來源：財政部 1140819 新聞稿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020b26d5faf049428fd8a3bb6dfb180a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d74d0ea539c44e1e913e104fff12481f#:~:text=%E8%B2%A1%E6%94%BF%E9%83%A8%E8%87%BA%E5%8C%97%E5%9C%8B%E7%A8%85,%E5%85%8D%E5%88%97%E5%85%A5%E9%8A%B7%E5%94%AE%E9%A1%8D%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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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業人受託代收轉付款項，於收取轉付之間無差額，且其轉付款項取得之

憑證買受人載明為委託人者，得以該憑證交付委託人，免開立統一發票並免列入銷售額。 

該局說明，營業人如係受他人委託代收轉付款項，該交易貨物或勞務實際買受人應為委託人，依統

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8 條第 3 項規定，營業人如符合收取轉付間無差額及轉付款項取得之憑證買受人

載明為委託人等要件，可免開立統一發票，並免列入銷售額申報。 

該局舉例說明，乙公司向 A 公司購買設備，並委託甲公司將該款項轉付予 A 公司，若甲公司收取轉

付之間無差額，且 A 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買受人載明為乙公司，則甲公司將該統一發票交付與乙公

司時，免就其取得乙公司支付之款項另開立統一發票，並免列入銷售額；倘 A 公司係將設備賣給甲

公司，再由甲公司轉售給乙公司者，則 A 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買受人即應載明為甲公司，與統一發

票使用辦法第 8 條第 3 項規定無涉，甲公司仍應於取得乙公司支付款項時，開立統一發票與乙公司，

並列入甲公司之銷售額申報。 

營業人受託代收轉付款項如未符合上開規定而有漏未開立統一發票或短漏報銷售額情事者，在未經

檢舉、未經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自動向所轄國稅局補報並補繳所漏

稅款，可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加計利息免予新罰。 

 

PwC 觀察 

營利事業應注意，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18 條之 2 規定。營利事業受託

代收轉付款項，於收取轉付之間無差額，其轉付款項取得之憑證買受人載明為委

託人者，得以該憑證交付委託人，免另開立統一發票，並免列入銷售額。但是營

利事業受託代收轉付款項，如未取得原始憑證，或已取得而未依規定保存者，除

能證明代收轉付屬實，准予認定外，其所收的款項應列為營業收入新理，並依同

業利潤標準核計其所得額。 

 
 

 

06 
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9月 1日開跑，網路申報繳稅軟體 8月 15日起提供下

載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資料來源：財政部 1140814 新聞稿 

今（11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期間自本年 9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表示，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https://tax.nat.gov.tw）自 8 月 15 日起，提供暫繳網路申報繳

稅軟體供營利事業下載。除特殊會計年度申報案件，營利事業可於上開申報期間利用簡易電子認證

或工商憑證 IC 卡網路上傳暫繳申報資料完成申報。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7ea945f9f7df45a791ded98a454c8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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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完成網路申報後，如需檢附投資抵減證明、會計師簽證查核報告書等相關證明文件，應於

上開申報期間屆滿前，將各項證明文件加蓋營利事業及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章後，製作成 PDF

文件檔，再透過暫繳網路申報繳稅軟體上傳；至以紙本方式繳交附件者，於 10 月 9 日前，備齊相關

文件資料，送交所屬國稅局分局或稽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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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媛 執業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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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友貞 執業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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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chen.hu@pwc.com 

  

     

金融法律服務 

梁鴻烈 合夥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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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g-lieh.liang@pwc.com 

 李裕勳 合夥律師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 

yu-hsun.li@pwc.com 

  

     

金融管理顧問服務 

林維琪 執行董事 

資誠企業管理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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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念平 執行董事 

資誠企業管理顧問公司 

neptune.chen@pwc.com 

 
施敏智 執業會計師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mandy.c.shih@pwc.com 
     

梁亦銘 執行董事 

資誠企業管理顧問公司 

ym.liang@pwc.com 

 張家荃 執業會計師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bill.c.chang@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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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晉瑞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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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jui.chang@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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